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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

  关于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事项实施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

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议案》，

同意 公 司 以 总价款 人 民 币  11,200万元 ， 将 公司 位 于

苏州市工业园区唯亭镇唯新路83号的相关土地使用权（苏工园国用（2011）第0

0169号）及地上建筑物（苏房权证园区字第00396567号）等相关资产 出 售 给

苏州正得利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正得利环保”），本次出售资

产的具体内容详 见 公司于2018 年 10 月 26 日 登载于 《 证 券 时 报 》

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告《关于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公告》，（公告编号 

：2018-094）。 

一、交易对价的支付情况 

2019年1月28日，公司收到购买方正得利环保支付的本次资产转让款800万

元。 截 止 本 公 告

日，公司共收到正得利环保支付的资产转让款共计9,200万元，剩余2,000万元资

产转让款项，购买方将根据《资产买卖补充协议》的约定，在取得国土部门出

具的备案表及本次资产过户手续完成后各支付1,000万元。 

二、标的资产的交割情况 

公司在收到购买方支付的800万资产转让款后，已将《 资 产 买 卖 合

同 》中约定的实物资产全部移交给购买方，转让资产从实物资产移交之日起的

权利与义务归购买方所有，以便于正得利环保尽快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。 



目前，交易双方正在办理本次资产出售的相关政府备案工作，待取得相关政

府备案表后，公司将推进本次资产出售的权益资产的交付。 

三、其他事项说明 

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后续实施工作，并根据相关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本 公 司 郑 重 提 醒 广

大投资者：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

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

 




